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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企業商業貸款推廣優惠 

條款及細則：

 推廣優惠只適用於：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包括首尾兩天（「推廣期」）申請的創科企業商業貸款（「貸款」）；及

 年 月 日或之前提取的貸款。

 按以下第 條細則所指定的手續費為批核貸款額的每年 ％。

 手續費最低為港幣 元。倘貸款期少於一年，手續費將按比例收取。全期（已批核貸款期）的手續費將會從已批核的

貸款金額中扣取。

 創科企業商業貸款須受申請表格及貸款通知書所列的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參閱貸款申請表格。

 此推廣優惠如有任何爭議，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

 本行有權隨時更改條款及細則及取消此推廣優惠，而毋須預先通知。

 以上推廣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所管轄，並按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詮釋。

 除（閣下）及（本行）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

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下的利益。

 本推廣資料及本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本如有任何歧義或不一致，概以英文本為準。

提示：「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